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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小孩能入读心仪的小学，长沙李先生特地购置了天心
区某楼盘一套公寓房。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寓属于非住宅性
质房产，孩子只能以“有户无房（第二类）”来报名该小学。由于此
类生源入学排序较为靠后，他的孩子最终未能入读该小学。感觉
被欺骗的李先生将房地产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5月
29日，记者从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获悉，李先生的诉求被驳回。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郝立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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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学区房”却不能入读！家长急了
将开发商告上法院，维权被驳回 法院：家长不能证明其已遵照招生简章办理入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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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桂阳：一培训机构存重大火灾隐患被罚

近日，郴州桂阳县一家培训机构因存在重大火灾
隐患，被桂阳县消防救援大队依法处罚。

近日， 桂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对桂阳县新引力
艺术有限公司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 发现该单
位存在以下火灾隐患：三楼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只有
一个安全出口）； 三楼营业区域未设置疏散指示标
志；三楼营业区域未设置排烟设施。以上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

经过调查取证、集体议案等程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和《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大队判定
该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提请县政府进行挂牌督
办， 对该单位三楼全部营业区域进行临时查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给予该单位罚款人民币6000元的行政处罚。

郴州宜章：
一家具店违规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逾期未改被罚

为进一步强化消防产品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消防产品，近日，郴州市宜章县消防救援大队依法对
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且逾期未改的一家家具店及直
接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此前，郴州市宜章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根
据上级要求开展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检查时，发现宜章

中乔家具店二楼营业区域使用的两具MFZ/ABC4型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喷射软管长度小于400mm， 不符
合《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XF588-2012)第
6.7.1.1�条的规定。其产品现场质量检查不合格，根据
《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 相关规定判定该产品
不合格。依法下发《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不合格通
知书》和《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于2023年5月
23日前整改。到期复查，该家具店仍未整改。大队依法
对该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受案查处，对宜章中乔家
具店处以罚款人民币5000元，对该场所直接责任人处
以罚款人民币500元的处罚。

目前， 该家具店已将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整改到
位，并表示今后一定会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积极
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防火巡查检查和员
工消防安全教育，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消防隐患曝光

三湘都市报5月29日讯
近日，株洲“2岁幼童将小狗从
高处推下，爷爷冲狗主人大吼”
上了热搜。宠物小狗未栓绳，被
2岁小孩从高处推落摔伤，宠物
狗主人与孩子爷爷发生争执，
引起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幼童将小狗从高处推下，引发网友热议

据知情人士透露，事情发生在5月25日晚间，“当
时宠物狗主人在河边遛狗， 见人不多就让小狗独自
跑一会，结果遇到老人带着2岁孩子出现。孩子追着
小狗玩耍，宠物狗主人多次劝阻均无果，最后孩子将
小狗逼到栏杆边上，用手中的玩具车戳小狗，导致小
狗从四五米高的河堤掉了下去。”

该人士表示，“事后女主人抱着狗狗一直想要讨说
法，孩子爷爷态度也比较强硬。双方就此发生了冲突。”

该事件被传到网上后，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指出，小狗没有牵绳子本来就不对，何况

小孩才2岁，“即使大人教了， 孩子可能也不知道狗狗
推下去会死。”有网友则认为孩子爷爷行为过激，应该
好好沟通。“孩子行为不对，长辈‘口出狂言’更错。”

有网友更理性看到此事，称双方都有责任，遛狗
牵绳是最基本的素质；孩子的教育也很重要，良好的
沟通才是培养性格和树立人格的方法。“纵使对方有
错，也应以理服人，不能得理不饶人。”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遛狗不牵绳，最高可处500元罚款

5月29日，记者在株洲走访发现，当地湘江风光
带及公园内都设有“遛狗请牵绳”相关提示语，但也
有市民让宠物狗在公园内跑来跑去。

记者留意到，近年来，多地出台城市养犬管理
条例，均对遛狗牵绳作出规定，且不牵绳遛狗“升
级”为违法行为。《长沙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株洲
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均规定，未用犬绳牵领犬只
并为犬只佩戴嘴套，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可
扣押犬只。

针对此事， 湖南法健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纲分析
认为， 小狗主人和小孩家属都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小狗主人未牵狗绳，承担次要责任。此事中，由于小
孩原因造成小狗死亡，所以小孩家属应担主责。”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幼童将小狗从高处推下
该不该赔？
律师：小狗主人和幼童家属均应担责

小孩即将入学， 选个好学校是头等大
事，李先生对长沙天心区某小学非常认可。
于是，他去询问周边的入学条件，某楼盘销
售员工向他发来了招生简章， 称购房就会
有资格入读周边的学校。

“他说如果政策不调整， 就可以入学。
我就是看到有这样的宣传， 才会签合同购
房。”李先生说，买卖合同是格式条款，楼盘
房地产公司没告知他这个房产属于非住宅
性质的，存在欺诈行为。也正因如此，他诉
请法院撤销这份买卖合同， 并判令被告公
司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对于李先生的说法，房地产公司表示，
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附件约定， 项目学区
划分、 学位申请条件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
和相关学校最终文件为准， 开发商不作承

诺，不存在欺诈行为和构成重大误解，故请
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小孩符合该小学报名条件无误， 但是
否能够入学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最主要是取
决于李先生是否按照小学的招生简章完成
报名等程序，李先生不能证明其小孩未入学
系本公司原因所致。”房产公司如是表示。

另据天心区教育部门回函， 对于非住
宅性质房产， 若其小孩户籍自出生起就落
至该房屋，可以以第二类生源（即有户无房
第一类）入读该小学；若不然，则以第四类
生源（即有户无房第二类）入读该小学。若
对应类别小学当年容量不够， 不能完全接
纳本学区适龄儿童入学， 由区教育局基础
教育科根据区域学位实际情况， 按相对就
近的原则统筹调剂安排入学。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先生的小孩是
符合报名条件的， 但具体到孩子最终能否
成功入学以及择校，需结合该政策全文、孩
子个人户籍、房产、居住情况以及学校招生
实际情况等综合判断。

本案中， 双方在交流中存在信息不对
称、对政策解读不细致、解决问题途径单一
化等情况。各方意思表示不一致，造成认知
错误， 但尚不能证明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导
致对方在交易中有重大错误或产生重大不
利后果，故不构成重大误解。同时，李先生
提交证据显示其仅向该小学联系人简单询
问， 不能证明其已严格按照招生简章要求
进行网络报名等相关程序， 无法证明是因
房产性质导致小孩不能入学的。

据此，天心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
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先
生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买房前，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做足功
课，应正确解读教育部门招生政策，并向意
向学校详细咨询。” 承办法官匡迪琪补充
道， 在与开发商交易时， 还要及时保留证
据，别“买错了房”，否则，可能存在不能入
读意向学校的购房决策风险。

此外， 房地产企业应依据城市整体
规划，超前谋划，争取开发小区优良配套
学校， 向业主进行清晰明确的入学事宜
介绍，不做夸大宣传，不做虚假宣传，以
优质、高效的服务为保障，构建服务业新
体系。

为小孩择校买房，竟事与愿违

法院：买学区房，应做好功课


